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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

居民服務及專營巴士服務事宜 

 
 
  感謝貴處於2018年5月10日及16日的來函，夾附元朗區議員
李月民就居民服務的意見，以及屯門區議員陳文華及巫成鋒就

專營巴士服務的意見，現謹覆如下：   
 
居民服務  
 
  居民服務屬非專營巴士服務，在公共交通系統中擔當輔助

角色，紓緩市民在繁忙時間對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服務的需求，

以及在一些以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行走並不符合營運效益的地

區提供服務。居民服務主要為個別屋苑居民提供服務，由居民

團體與服務營辦商協定，並按運輸署批准的服務詳情表及客運

營業證條款營運，當中包括須調派指定的非專營巴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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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營辦商必須遵照運輸署批准的服務詳情表（包括路線、停

車地點、服務時間及班次數目等）提供服務。運輸署一直有監

管居民服務的運作，包括安排定期及突擊巡查。如發現營辦商

有違規行為，運輸署會要求該營辦商解釋及即時停止有關的違

規服務。若違規情況持續，運輸署會視乎情況發出警告或展開

研訊程序。與此同時，運輸署透過與非專營巴士業界舉行定期

會議，了解業界的營運情況，並會適時提供合適的協助，以解

決營運上遇到的困難。  
 
車輛調配及班次調整安排  
 
  就採取先知會後審批的安排下准許居民服務臨時加開班次

或容許同一集團自行調配旗下子公司的車輛的建議，我們認為

有關建議會令居民服務難以管理，亦會增加非法服務的風險。

運輸署現時已容許居民服務營辦商向運輸署申請在旗下路線增

加後備車輛，以便營辦商在緊急情況下調配車輛。然而，因應

非專營巴士業界的意見，為增加營辦商調配車輛的靈活性，減

低營辦商因錯調車輛而違反有關規定，運輸署現正考慮放寬居

民服務後備車輛比例，並就此與業界緊密溝通。至於調整居民

服務的班次方面，營辦商須向運輸署提出申請，署方會按既定

程序審慎考慮乘客需求、現行服務水平及交通情況等因素。  
 
研訊及審裁安排  
 
  現時，如居民服務營辦商違反客運營業證條款或服務詳情

表細則，運輸署署長可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《條例》 )對相
關客運營業證持證人進行研訊，並可委派一名公職人員主持。

若研訊確立持證人曾違反相關條例或發牌條件，運輸署署長經

考慮研訊人員的報告後，可根據《條例》處罰該持證人。就在

研訊過程中加入乘客及民選區議員參與的建議，運輸署曾徵詢

律政司的意見。由於研訊的目的是讓主持研訊的公職人員考慮

持證人作出的申述及提供的證據，以向署長呈交報告，而有關

申述及證據可能涉及敏感個人或商業財務資料，因此維持現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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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較為恰當。  
 
  如持證人對署長的決定有異議，可以書面方式申請由交通

審裁處覆核署長的決定。交通審裁處是一個獨立法定組織，由

公眾人士組成，各成員均屬非政府人員，包括法律界人士、區

議員及其它專業人士。每一審裁處由非公職人員的一名主席和

兩名小組成員組成，而每名委員在聽取申請人的陳述前均需表

明他們和申請人沒有任何利益關係。因此，現有安排已有效保

持交通審裁處的獨立性及公平審判原則。  
 
往來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的公共交通服務及嘉湖山莊居民服務  
 
  為方便市民往來香園圍邊境管制站，運輸署已有計劃開辦

三條專營巴士路線及一條專線小巴路線，而非專營巴士和的士

亦可在管制站提供服務。非專營巴士方面，考慮到其服務性質，

運輸署會容許提供遊覽服務、酒店服務及合約式出租服務的非

專營巴士在管制站交匯處營運，以方便團體旅客。由於第NR902
號路線屬居民服務，該路線並不會延伸至香園圍管制站。  
 
  至於嘉湖山莊居民服務路線方面，運輸署會一如既往，按

既定程序審慎處理任何終止服務的申請，以確保相關地區的居

民有足夠的公共交通服務前往各區。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留意上

述公共交通服務的乘客需求，並在需要時加強服務，以應付乘

客的乘車需求。  
 
專營巴士服務  
 
  就改善擬開辦的九巴第P960號線服務方面，運輸署知悉屯
門區議會對該擬開辦的路線有不同意見，並正因應該等意見與

九巴商討方案的路線細節。運輸署會繼續與區議會保持緊密溝

通，以期盡早落實九巴第P960號線的方案，並按計劃在2019年
第一季投入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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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           （何家騏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2018 年 6 月 20 日  
 
 
副本抄送：  運輸及房屋局助理秘書長（運輸）6B 

運輸署署長   （經辦人：李民浩先生）  
（經辦人：余泰海先生）  
（經辦人：許家耀先生）  

    （經辦人：黎翠瑩女士）  
 




